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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制度，

加强内务建设，根据有关法律和军队建设的实际，制定本条

令。 第二条本条令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建设的基本依据，

适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和单位(不含企事业单位)，

以及参训的预备役人员。 第三条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

党缔造和领导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任务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建设，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

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和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

总要求，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第

四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建设，是军队进行各项建设的基

础，是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其基本任务是：使每

个军人明确和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军队良好的内外关系，建

立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培养优良的作风和

严格的纪律，保证军队圆满完成任务。 第五条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内务建设，必须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实践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原

则，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保证军队忠于党

，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 第六条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内务建设，必须坚持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牢固

树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的思想，把提高战斗



力作为军队内务建设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好经常

性基础性工作，讲求实效，克服形式主义，切实增强军队在

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第七条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内务建设，必须坚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坚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的教育，使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塑造军队文明之师、威

武之师的良好形象。 第八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建设，必

须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按

照军队的条令、条例统一内务建设的各项工作和规范军人的

行为，实施正规的严格管理，增强军队的组织性、计划性、

准确性、纪律性，保持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第九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在管理教育工作中应当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官兵

一致，尊干爱兵；发扬民主，依靠群众；严格要求，赏罚严

明；说服教育，启发自觉；公道正派，不分亲疏；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干部带头，以身作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拥政爱民，军民团结。 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应

当根据新时期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发展以及军事斗争的需要，

探索新特点，充实新内容，创造新方法。 第十条各级首长和

机关对本条令的施行负有重要责任，必须按级负责，各司其

职，加强检查和监督，认真贯彻落实。 第二章军人宣誓 第十

一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现役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第十二条军人宣誓，是军人对自己肩负



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的承诺和保证。公民入伍后，必须进

行军人宣誓。军人誓词是：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

誓：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

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努力工作

，苦练杀敌本领，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

祖国，绝不叛离军队。 第十三条军人宣誓的基本要求： (一)

宣誓时间，应当在新兵政治审查和身体检疫复查合格之后，

但不迟于入伍(入校)后90天。 (二)军人宣誓，部队以连(营、

团)为单位，由连(营、团)首长主持召开大会实施；军队院校

由学员队或者院校首长主持召开大会实施。 (三)军人宣誓前

，部队(分队)首长应当对宣誓人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性质、

宗旨、任务、军人使命等教育。 (四)宣誓必须庄重严肃，着

装整齐。宣誓地点尽可能选择在具有教育意义的场所。以团

为单位进行宣誓时，通常举行迎军旗和送军旗仪式。 (五)军

人宣誓，可以结合授衔、授装进行。 (六)宣誓结束后，宣誓

人应当在所在连队的宣誓名册上签名。连队首长将宣誓名册

呈交部队首长，由部队首长签名后交司令部存档。 第十四条

军人宣誓大会的程序通常是： (一)宣誓大会开始。 (二)奏唱

军歌。 (三)主持人讲话(简要说明宣誓的意义，讲解誓词的基

本精神)。 (四)宣读誓词(宣誓人立正，右手握拳上举，由预

先指定的一名宣誓人在队前逐句领读誓词，其他人高声复诵)

。 (五)宣誓人代表讲话。 (六)其他代表致词。 (七)首长讲话

。 (八)奏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九)宣誓大会结束。 

宣誓时，若举行迎、送军旗仪式，迎军旗在宣誓大会开始后

进行，送军旗在宣誓大会结束前进行；若结合授衔、授装进

行，应当先授衔、授装，后宣读誓词。 第十五条军人退出现



役前，士兵通常集体举行向军旗告别仪式；军官可以举行向

军旗告别仪式。举行向军旗告别仪式通常与宣布退役命令一

并进行，其基本要求和程序参照本条令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的规定。 第十六条举行军人宣誓和向军旗告别仪式时，应当

将军旗置于显著位置；没有授予军旗的单位可以使用军徽。 

第三章军人职责 第一节士兵职责 第十七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士

兵的一般职责 (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勇敢顽强，坚决完

成任务。 (二)刻苦训练，熟练掌握手中武器和技术装备。 (

三)努力学习政治，不断提高思想觉悟。 (四)严守纪律，服从

管理，尊重领导，团结同志，爱护集体荣誉。 (五)艰苦奋斗

，厉行节约，爱护武器装备和公物。 (六)积极学习科学文化

，提高文化素质。 (七)积极参加体育训练，锻炼身体，增强

体质。 (八)遵守安全规定，保守军事秘密。 第十八条士官除

履行士兵一般职责外，还必须精通本职业务，以身作则，协

助军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在完成各项任务

中发挥骨干作用。 第十九条士兵的专业职责，由总部或者军

区、军兵种制定。 第二十条非军官(文职干部)学员按照本条

令第十七条的规定履行职责。 第二节军官职责 第二十一条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一般职责 (一)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

。 (二)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 (三)积极学习军事、政

治、科学文化，不断提高现代作战的指挥能力，坚决完成作

战任务。 (四)精通本职业务，积极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 (

五)熟练掌握和认真管理所配备的装备，使其经常保持良好状

态。 (六)尊重士兵，爱护下级，团结同志，处处做士兵的表



率。 (七)热爱人民群众，尊重人民政府。 (八)严格保守国家

和军队的秘密，遵守安全规定，防止事故、案件。 第二十二

条文职干部按照本条令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履行职责。 第二十

三条军官和文职干部的专业职责，由有关条令、条例规定。 

第三节首长职责 第二十四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级首长，对

所属部队(分队)的作战、训练、行政管理、思想政治工作、

后勤和装备工作等负完全责任。其一般职责： (一)教育部属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

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 (二)了解和掌握部队(分队)

情况，根据上级的命令、指示和意图，组织领导本单位的战

备工作，带领部属完成作战任务。 (三)领导部属的军事训练

和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其军政素质。 (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行政管理工作和安全保密工作。 (五)严格执行编制规定，

教育和督促部属管理好装备。 (六)领导后勤和装备工作。 (

七)关心爱护部属，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 (八)及时向上级请

示报告工作。 第二十五条首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应当指定

代理人履行其职责。 第四节主管人员职责 第二十六条团(旅)

长职责 团(旅)长和团(旅)政治委员同为全团(旅)人员的首长，

共同负责全团(旅)的工作。团(旅)长对全团(旅)的军事工作负

主要责任。> (一)了解和掌握全团(旅)情况，根据上级的指示

和意图，适时提出军事工作的具体任务和要求，领导部属贯

彻执行。 (二)领导全团(旅)的战备工作，指挥全团(旅)完成作

战任务。 (三)领导全团(旅)的军事训练，规定营、连的训练

任务，经常进行督促检查，保证军事训练任务的完成。 (四)

教育和带领全团(旅)贯彻执行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严格

行政管理，遵纪守法，严守秘密，预防各种事故、案件。(



五)掌握全团(旅)的编制和实力情况，严格执行编制规定，做

好装备管理工作。 (六)教育培养所属军官，不断提高其军政

素质和业务能力。 (七)领导后勤和装备工作。 (八)关心部属

的物质、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九)领导机关建设

，发挥机关的职能作用。 (十)领导全团(旅)完成上级赋予的

其他任务。 第二十七条团(旅)政治委员职责 团(旅)政治委员

和团(旅)长同为全团(旅)人员的首长，共同负责全团(旅)的工

作。团(旅)政治委员对全团(旅)的政治工作负主要责任。其职

责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执行。 第二十

八条副团(旅)长职责 副团(旅)长隶属于团(旅)长和团(旅)政治

委员，协助团(旅)长工作。在团(旅)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

根据上级或者团(旅)长的指定代行团(旅)长职责。 第二十九

条团(旅)副政治委员职责 团(旅)副政治委员隶属于团(旅)长和

团(旅)政治委员，协助政治委员工作。在政治委员临时离开

工作岗位时，根据上级或者政治委员的指定代行政治委员职

责。 第三十条团(旅)参谋长职责 团(旅)参谋长隶属于团(旅)

长和团(旅)政治委员，是部队的首长之一，是司令部的直接

首长。其职责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条例》规定执行

。 第三十一条团(旅)副参谋长职责 团(旅)副参谋长隶属于团(

旅)参谋长，协助参谋长工作。在参谋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

，根据上级或者参谋长的指定代行参谋长职责。 第三十二条

团(旅)政治处(部)主任职责 团(旅)政治处(部)主任隶属于团(

旅)长和团(旅)政治委员，是政治处(部)的直接首长。其职责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

条团(旅)政治处(部)副主任职责 团(旅)政治处(部)副主任隶属

于团(旅)政治处(部)主任，协助主任工作。在主任临时离开工



作岗位时，根据上级或者主任的指定代行主任职责。 第三十

四条团(旅)后勤处(部)处(部)长职责 团(旅)后勤处(部)处(部)

长隶属于团(旅)长和团(旅)政治委员，是后勤处(部)的直接首

长。在组织后勤保障工作时，受团(旅)参谋长的指导。 (一)

了解和掌握全团(旅)后勤工作情况，组织拟制后勤工作计划

，适时向首长提出报告和建议，并组织实施。 (二)根据团(

旅)首长的作战决心和团(旅)的作战行动计划，组织拟制后勤

保障计划，调整后勤力量，保障作战任务的完成。 (三)组织

全团(旅)后勤装备、物资和经费的请领工作，做好后勤装备

、物资的供应、储存、管理和保障工作，预防各种事故。 (

四)督促检查全团(旅)遵守财务制度，严格财经纪律，杜绝贪

污、浪费。 (五)组织全团(旅)的农副业生产，改善官兵的物

质生活。 (六)领导全团(旅)的房地产管理、营区绿化和环境

保护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搞好营区建设。 (七)领导全团(旅)

的卫生防病工作。 (八)领导全团(旅)后勤人员的专业训练。 (

九)领导后勤直属分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行政工作。 (十)领导

后勤处(部)的组织、业务、思想、作风建设。 (十一)领导部

属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三十五条团(旅)后勤处(部)

副处(部)长职责 团(旅)后勤处(部)副处(部)长隶属于团(旅)后

勤处(部)处(部)长，协助处(部)长工作。在处(部)长临时离开

工作岗位时，根据上级或者处(部)长的指定代行处(部)长职责

。 第三十六条团(旅)装备处(部)处(部)长职责 团(旅)装备处(

部)处(部)长隶属于团(旅)长和团(旅)政治委员，是装备处(部)

的直接首长。在组织装备保障工作时，受团(旅)参谋长的指

导。 (一)了解和掌握全团(旅)的装备工作情况，组织拟制装

备工作计划，适时向首长提出报告和建议，并组织实施。 (



二)根据团(旅)首长的作战决心和团(旅)的作战行动计划，组

织拟制装备保障计划，调整技术力量，保障作战任务的完成

。 (三)组织装备保障训练，检查训练效果，保障训练任务的

完成。 (四)掌握装备的数量和技术状况，及时组织装备保养

和维修，使之经常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五)组织炮场和特

种车场、教练场的技术建设，指导车场勤务并检查执行情况

。 (六)组织制定装备工作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事故。 (七)

组织装备备件、器材等的请领、供应和储存，负责专项经费

管理。 (八)领导装备技术分队的训练和军事行政工作，提高

其军政素质和技术保障能力。 (九)领导装备处(部)的组织、

业务、思想、作风建设。 (十)领导部属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

任务。 第三十七条团(旅)卫生队队长职责 团(旅)卫生队队长

隶属于团(旅)后勤处(部)长，是卫生队的直接首长。 (一)组织

指导全团(旅)的卫生防病工作和战场自救互救训练。 (二)组

织制定卫生勤务保障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组织实施伤病员

的门诊、抢救、入(转)院以及会诊工作，战时组织伤病员的

救治、护理和后送。 (四)健全和落实各项卫生制度，组织全

团(旅)人员的定期体格检查，协助首长进行卫生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向首长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 (五)组织卫生队以及

全团(旅)其他卫生人员的业务训练，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 (

六)组织全团(旅)药品、器械的请领、储备、保管、更换和维

护保养。 (七)领导卫生队的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 (八)协

助首长做好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工作。 (九)领导部属完成上

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三十八条团(旅)生活服务中心主任职

责 团(旅)生活服务中心主任隶属于团(旅)后勤处(部)长，负责

生活服务中心的工作。 (一)了解和掌握生活服务中心服务保



障情况，组织拟制主副食品供应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指导

连队按照食物定量标准制定食谱，科学调剂伙食。 (三)领导

部属认真落实规章制度，完成工作任务。 (四)监督经费开支

，审定食品价格，检查食品质量，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和处理

。 (五)领导生活服务中心的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 (六)征

求连队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第三十九条营长职责 营长和政

治教导员同为全营人员的首长，共同负责全营的工作。营长

对全营的军事工作负主要责任。 (一)了解和掌握全营情况，

根据上级军事工作的指示、计划和要求，制定落实的具体措

施，领导部属贯彻执行。 (二)领导战备工作，落实战备措施

，指挥全营完成战斗任务。 (三)领导全营的军事训练，组织

落实训练计划，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 (四)教育和带领全营

贯彻执行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严格行政管理，遵纪守法

，严守秘密，预防各种事故、案件。 (五)掌握全营的军事实

力，做好兵员和装备管理工作。 (六)教育培养所属军官和班

长，不断提高其军政素质和业务能力。 (七)领导全营的农副

业生产，关心爱护部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八)完成上级

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四十条政治教导员职责 政治教导员和营

长同为全营人员的首长，共同负责全营的工作。政治教导员

对全营的政治工作负主要责任。其职责按照《中国人民解放

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副营长职责 副营长

隶属于营长和政治教导员，协助营长工作。在营长临时离开

工作岗位时，根据上级或者营长的指定代行营长职责。 第四

十二条营卫生所所长职责 营卫生所所长隶属于营长和政治教

导员，负责全营的卫生工作。在业务工作上受团(旅)卫生队

队长指导。 (一)负责全营卫生勤务保障工作，抢救、治疗伤



病员，发现传染病及时报告和处理。 (二)指导全营进行战场

自救互救训练，战时组织伤员的救护、卫生处理和后送。 (

三)组织实施卫生防病常识的宣传教育，根据季节和任务的转

换，适时提出卫生防病的措施，并组织实施。 (四)督促检查

落实各项卫生制度，协助营首长进行内务卫生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向营首长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 (五)组织本所人员以

及连队卫生员的业务训练，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 (六)负责

本所药品、器械的请领、储备、保管、更换和维护保养。 (

七)指导各连搞好饮食卫生工作，指导有关人员定期进行室内

、食堂以及厕所的消毒。 (八)协助营首长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 第四十三条连长职责 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同为全连人员的首

长，共同负责全连的工作。连长对全连的军事工作负主要责

任。 (一)熟悉全连情况，根据上级的指示和要求，结合实际

，计划安排军事工作，领导部属贯彻执行。 (二)领导全连落

实战备措施，指挥全连完成战斗任务。 (三)组织领导全连的

军事训练，按照计划完成训练任务，提高全连人员的技术战

术水平。(未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